
 附件4 (非市立學校使用)

機關  (  單位  )  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接受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補助或委辦經費支出憑證簿

受補助機關(單位)

會計年度：

專案名稱：

計畫名稱： 

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核准日期及文號：

核准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，文號：桃家教字第               號

核定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    元

檢送原始憑證正本共    張，憑證金額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元

統一編號：

單位地址：

受補助機關(單位)核章

承辦單位人員

會計單位

機關(單位)首長

桃園市政府

家庭教育中心

審核結果同意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元

審核單位核章

承辦單位人員

 會   計 　

 主   任 　

附註：一.原始憑證請確實審核並妥善整理裝訂成冊。

二.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16條規定略以：審核原始憑證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使之更正或拒絕簽署：

1.未註明用途或案據。

2.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式不具備。

3.未依政府採購或財物處分相關法令規定程序辦理。

4.應經機關長官或事項之主管或主辦人員之簽名或蓋章，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。

5.應經經手人、驗收人或保管人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；或應附送品質或數量驗收之證明文件而未附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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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關係財物增減、保管、移轉之事項，應經主辦經理事務人員簽名或蓋章，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。

7.書據之數字或文字有更正，而更正處未經負責人員簽名或蓋章證明。

8.書據上表示金額或數量之文字、號碼不符。

9.其他與法令不符之情形。

未依規定填寫者不予核銷，已撥補助款，補助單位應追回繳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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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(單位)名稱
黏 貼 憑 證 用 紙

傳　　票

付款憑單

金　　　　額

億 千

萬

百

萬

十

萬

萬 千 百 十 元

憑證編號 預算年度 113

預算科目 (請填寫補助項目) 用途說明

補助________元、自籌________元。

經辦單位 驗收或證明、保管 登記 會計單位
機關長官或

授權代簽人

保管 財產(物)登記

驗收或證明 所得登記

(　憑　　證　　黏　　貼　　線    　)

說明：

一、對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請勿混合黏貼。

二、本用紙除「傳票(付款憑單)編號」及「憑證編號」兩欄由會計單位

填列外，其餘各欄由經辦核銷工作之事務人員填列。

三、本用紙憑證黏貼線上端有關人員核章欄，得視各機關實際工作之

分工程序自行增列。

四、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」，各單位主管應於

騎縫處核章。

五、凡提供參考之附件，如不能同時黏貼，則記明某號憑證之附件，

按號另裝成冊一併附送，並於憑證簿封面註明上開另裝附件若干

件。

六、本用紙由有關人員順序核章後，送會計單位辦理經費核銷手續，

月底由會計單位彙總裝訂成冊，依規定程序辦理。

七、以零用金支付時，由出納管理人員於原始憑證上加蓋付訖及日期

章戳。

八、開立傳票或付款憑單時，由會計單位於本用紙上加蓋「已開傳票

或憑單」章戳。

附件：

□發票           張

□收據           張

(並至財政部稅務入

口網之營業登記資

料公示查詢)

□動支經費請示單或

核准辦理文件   張

□驗收報告       張

□合約書         份

□其他文件(需註明文

件名稱、份數)

□受款人

□發票(或收據)開立

廠商

□詳如受款人清單

□扣抵罰賠款      元

□轉保固金        元

□其他(請列舉並標示

金額)

編號

核章
處核章處

核章
處 核章

處 核章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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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格式

(    機關(單位)      )領據

支領事由：(課程名稱)  

講師姓名：

課程日期：

支領項目：

課程時間：

應領金額：新臺幣          萬      仟     佰    拾          元整

          單價NT$       X     小時  =  NT$

(承辦單位填寫)

代扣稅款：NT$        代扣補充保費：NT$         

實領金額：NT$

具領人簽名
聯絡

電話

身分證

統一編號

戶籍地址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日


